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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應行注意事項 
規定 說明 

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基於學術研究自由，為促進學

生學位論文之系統性、延續性、深

度與廣度，並建立學術識別度，在

符合「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

範」下，論文正文得以著作彙編形

式為之，以下稱「著作彙編之學位

論 文 」（ Thesis by Publication, 

TBP），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訂明本注意事項之立法目的。 

二、前點所稱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係

指學生將在校期間已公開發表或

已接受刊登在期刊、研討會之學術

著作或專利等，以部分或全部彙集

成為其學位論文。 

明定本校博碩士生可透過「著作彙編

之學位論文」方式獲得學位，係鑒於各

個學術領域之研究慣例不同，以及學

位論文內容多元化之趨勢，許多國內

外大學已採納「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

（Thesis by Publication, TBP）型式，請

見周倩（民111年）。著作彙編之學位

論文：定義、規範與相關議題。教育資
料與圖書館學，59（1），73-96。 

三、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獲得學位之採

認準則，如學術著作收錄篇數、收

錄年限、期刊或研討會等級、收錄

內容應具備篇幅、該學生作為作者

之排序及專利權歸屬比例等，得由

各學院（系、所）自行訂定之。 

「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方式」之採認

準則，由各學院（系、所）自行訂定。 

四、學生欲採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方式

獲得學位，應先與其指導教授討論

及取得共識，並填寫附表一「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著作彙編之學位論

文採認同意書」，且應於論文適當

處詳實揭露彙編著作之完整書目

資訊。 

學生於學位論文考試前，須填寫

附表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著作

彙編之學位論文資訊及彙編學術

著作之共同作者貢獻聲明書」（以

下簡稱著作彙編聲明書），交予學

位考試委員評審。 

「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方式」之採用

程序。 

附件1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13090x-202203-202205270006-202205270006-73-96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13090x-202203-202205270006-202205270006-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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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前項著作彙編聲明書應納入學位

論文中，並一併繳交各教學單位

保存。 

五、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應依「本校

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規定，

於學位考試舉行前完成論文原創

性比對報告，並告知考試委員，俾

利委員判斷比對結果之影響。 

學位考試結束後，如有修改論文內

容者，應將定稿版之論文內容，再

次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並送

指導教授確認。 

學生並應填具「學位論文學術倫理

暨原創性比對聲明書」。前該聲明

書除送交各教學單位留存備查外，

亦需連同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報

告電子檔，上傳至本校博碩士論文

系統。 

「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方式」仍應進

行論文原創性比對，該報告及彙集學

術論文之情事，應事先告知考試委員，

俾利委員對原創性報告進行合宜性判

斷。 

六、論文考試舉行時，學生應熟稔著作

彙編之學位論文的全部內容，並進

行報告；不得以部分內容非屬己身

執行或負責為由，規避回應。 

學生應熟稔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的全

部內容，俾供學位考試委員審定其貢

獻程度、創新性與獨立研究能力。 

七、學位考試委員就著作彙編之學位論

文，應審定該學生於彙集之學術著

作中是否具備相當程度之貢獻、創

新性與獨立研究能力，並符合本校

及學術領域普遍接受之水準。 

學位考試委員審定學生是否足以取得

學位之重要指標。 

八、本注意事項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訂定本注意事項之實施日期與修正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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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應行注意事項草案 

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基於學術研究自由，為促進學生學位

論文之系統性、延續性、深度與廣度，並建立學術識別度，在符合「本校

博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下，論文正文得以著作彙編形式為之，以下稱

「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Thesis by Publication, TBP），特訂定本注意事

項。 

二、前點所稱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係指學生將在校期間已公開發表或已接受

刊登在期刊、研討會之學術著作或專利等，以部分或全部彙集成為其學位

論文。 

三、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獲得學位之採認準則，如學術著作收錄篇數、收錄年

限、期刊或研討會等級、收錄內容應具備篇幅、該學生作為作者之排序及

專利權歸屬比例等，得由各學院（系、所）自行訂定之。 

四、學生欲採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方式獲得學位，應先與其指導教授討論及取

得共識，並填寫附表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採認同意

書」，且應於論文適當處詳實揭露彙編著作之完整書目資訊。 

學生於學位論文考試前，須填寫附表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著作彙編之學

位論文資訊及彙編學術著作之共同作者貢獻聲明書」（以下簡稱著作彙編

聲明書），交予學位考試委員評審。 

前項著作彙編聲明書應納入學位論文中，並一併繳交各教學單位保存。 

五、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應依「本校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規定，於學位

考試舉行前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並告知考試委員，俾利委員判斷比對

結果之影響。 

學位考試結束後，如有修改論文內容者，應將定稿版之論文內容，再次完

成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並送指導教授確認。 

學生並應填具「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性比對聲明書」。前該聲明書除

送交各教學單位留存備查外，亦需連同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電子檔，

上傳至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 

六、論文考試舉行時，學生應熟稔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的全部內容，並進行報

告；不得以部分內容非屬己身執行或負責為由，規避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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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位考試委員對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應審定該學生於彙集之學術著作中

是否具備相當程度之貢獻、創新性與獨立研究能力，並符合本校及學術領

域普遍接受之水準。 

八、本注意事項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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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採認同意書 

本人＿＿＿＿＿＿＿依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著作彙編

之學位論文應行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規定，於＿＿＿年

＿＿月＿＿日與指導教授討論並取得共識，在符合「本校博

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下，本人論文正文以著作彙編形式

為之，並遵守本學院（系、所）訂定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獲

得學位採認準則。 

 

本人簽章： 

學 號： 

指導教授簽章：                                              

共同指導教授簽章（無則免）：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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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資訊及彙編學術著作之共同作者貢獻聲明書 

基於學術研究誠信，「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學生（以下稱聲明人）茲聲明彙編學術著

作之相關資訊及共同作者貢獻度。 

一、聲明人相關資訊 

（一）學生姓名： 

（二）就讀系所：  

（三）學位論文名稱：（請自行填入學位論文標題） 

□ 本人學位論文為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 

□ 本人學位論文非為著作彙編，免填「二、彙編著作之相關資訊」。 

二、彙編著作之相關資訊 

論文

正文

章節 

各篇彙編著作之資訊 

 

第一部分：學位論文中所收錄之期刊或研討會著作的情況 

期刊或研討會名稱 （請自行填入期刊名稱或研討會名稱） 

期刊或研討會著作標題 （請自行填入著作標題） 

共同作者排序及姓名（請標明通訊作者）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第四作者：  

（若超過四人，請自行增列共同作者資訊） 

期刊/研討會著作之出版/發表情況：（請勾選及填寫下列選項） 

□ 已刊登/發表：    年    月    日。 

連結網址：https://doi.org/xxxxxxxxxxxxxx 

□ 已接受刊登/發表（請附上接受證明）：    年    月    日。 

第二部分：「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作者（學生）就此期刊/研討會著作之貢獻度聲

明 

貢獻說明  

 

貢獻程度於整篇學 （請自行估計貢獻度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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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論文之百分比 

 第三部分：共同作者分工事項之說明 

論文發表

之所屬單

位 

姓名 
分工事項（得加註貢獻度百

分比） 

本著作是

否曾納入

下述共同

作 者 的 學

位論文或

教師送審

著作 

簽名註二
 日期 

      

      

      

備註： 

一、若您的「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是由一篇以上之期刊或研討會著作彙編而成，請自行

增列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的表格，並詳實登錄「論文正文章節」與「各篇彙編著作之

資訊」等欄位。 

二、第三部分：共同作者貢獻度之說明，因故無法取得共同作者之簽名，請於簽名欄位釋

明之。 

以上聲明均為屬實，如有不實，聲明人願意負相關法律與學術倫理責任。 

聲明人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系所主管或系所單位核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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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學位論文審定同意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研究所 _____________君 

所提之論文 

題目：(中文)                                                     

                                                                

      (英文)                                                     

                                                                

                                                                

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通過，特此證明。 

學位考試委員會 (簽名)                 

口試委員：                 (召集人)                                

                                                                       

                                                                    

                                                                    

論文已完成修改 

指導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所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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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 

第九條、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第九條 

本校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

候選人之論文考試，以口

試行之，必要時得舉行筆

試、實驗考試或以視訊方

式進行，並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

至遲需於考試日前七

日提出申請，經核准

後方得舉行。 

二、 論文考試舉行前，應

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

報告並供考試委員參

考；於論文考試結束

後，由指導教授於學

位考試成績資料表簽

核確認。 

三、 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

則，須於事前公佈口

試時間、地點及論文

題目。 

四、 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

出席委員會，不得委

託他人為代表。碩士

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

應有委員三人出席；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

席，且出席委員中校

外委員需有三分之一

(含)以上始得舉行。不

第二條 第九條 

本校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

候選人之論文考試，以口

試行之，必要時得舉行筆

試、實驗考試或以視訊方

式進行，並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

至遲需於考試日前七

日提出申請，經核准

後方得舉行。 

二、 論文考試舉行前，應

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

報告並供考試委員參

考；於論文考試結束

後，由指導教授於學

位考試成績資料表簽

核確認。 

三、 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

則，須於事前公佈口

試時間、地點及論文

題目。 

四、 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

出席委員會，不得委

託他人為代表。碩士

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

應有委員三人出席；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

席，且出席委員中校

外委員需有三分之一

(含)以上始得舉行。不

配合本校訂定著作彙

編之學位論文應行注

意事項，增訂若屬著

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應

依照該注意事項辦理

等文字說明 

附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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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符合本款規定者不得

舉行考試，已舉行者

其成績以不予採認。 

五、 學位考試委員會，由

教學單位主管核定一

人為召集人，但指導

教授不得兼任召集

人。 

六、 考試成績，以 B-(百分

制七十分 )為及格，

A+(百分制一百分)為

滿分，並以出席委員

評定分數平均決定

之，但碩士學位考試

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委員，博士學位考試

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席

委員評定不及格者，

學位考試成績以不及

格論，不予平均。 

七、 學位考試委員應檢核

學生論文題目與內容

是否符合學生所屬教

學單位之專業研究領

域，並由學位考試召

集人於學位考試成績

資料表簽核確認。 

八、 論文有造假、變造、抄

襲、由他人代寫或其

他舞弊情事，經學位

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

者，學位考試成績以

零分登錄且不得重

考。 

九、各教學單位研究生修

符合本款規定者不得

舉行考試，已舉行者

其成績以不予採認。 

五、 學位考試委員會，由

教學單位主管核定一

人為召集人，但指導

教授不得兼任召集

人。 

六、 考試成績，以 B-(百分

制七十分 )為及格，

A+(百分制一百分)為

滿分，並以出席委員

評定分數平均決定

之，但碩士學位考試

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委員，博士學位考試

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席

委員評定不及格者，

學位考試成績以不及

格論，不予平均。 

七、 學位考試委員應檢核

學生論文題目與內容

是否符合學生所屬教

學單位之專業研究領

域，並由學位考試召

集人於學位考試成績

資料表簽核確認。 

八、 論文有造假、變造、抄

襲、由他人代寫或其

他舞弊情事，經學位

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

者，學位考試成績以

零分登錄且不得重

考。 

九、各教學單位研究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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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業規章中列明之其他

規定。 

十、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

應依本校著作彙編之

學位論文應行注意事

項辦理。 

業規章中列明之其他

規定。 

第三條 第十條 

論文通過口試者由口試委

員明示論文修改方向及要

點，做為學生修改論文之

依據。 

學生論文應提交論文審

查，論文審查至少須經三

分之二考試委員同意始為

通過。 

論文審查不另評分，論文

審查通過者，由出席論文

考試之委員簽署「學位論

文審定同意書」。完成論文

審定者，論文考試成績即

為學位考試成績。 

修改後之論文定稿應完成

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並經

指導教授確認。 

第十條 

論文通過口試者由口試委

員明示論文修改方向及要

點，做為學生修改論文之

依據。 

學生修改論文後應提交論

文審查，論文審查至少須

經三分之二考試委員同意

始為通過。修改後之論文

定稿應完成論文原創性比

對報告並經指導教授確

認。 

論文審查不另評分，論文

審查通過者，由出席論文

考試之委員簽署「論文口

試委員會審定書」。完成論

文審定者，論文考試成績

即為學位考試成績。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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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 

110 年 3 月 3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 年 5 月 10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46638 號函備查 

110 年 5 月 26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9 條 

110 年 6 月 8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76555 號函備查第 9 條 

111 年 12 月 29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10、11 條 

112 年 3 月 7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8 條 

112 年 5 月 30 日 111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9、10 條 

 

第一條     本規章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他有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規章訂定研究生修業

規章，循序經所屬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

研究生修業規章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入學資格及相關規定：至少包含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資格、轉系所組規定。 

二、修業年限：至少包含一般生及在職生最低及最高修業年限。 

三、應修學分數及抵免學分規定，其中碩士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

應修學分數，應說明是否包含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前已修習之學

分。 

六、訂定論文指導教授之敦請期限。 

七、依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訂定論文指導之更換協調

等相關規定。 

八、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規定。 

九、學位考試之條件與程序(含學位考試次數)。 

十、畢業及離校手續。 

第三條 本校碩士班之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博士班之修業年限以二至七

年為限，在職進修研究生，碩士班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博士班得延

長修業年限二年。 

各教學單位得依其特性需要，另行規範最低修業年限。 

第四條 本校各碩士班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提出論文，得申請碩士學位

考試，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 

一、碩士班修業逾一學期。 

二、完成各教學單位規定之應修課程、學分數及碩士學位所須通過之

其他考核。 

三、當學期結束才可完成應修課程、學分數及其他考核規定者，若提

出論文，經指導教授推薦，得提早舉行碩士學位考試，俟課程完

成並獲得應修學分數後授予碩士學位。未能於該學期完成應修課

程者，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碩士班，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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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

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專業實務等類科之認定基準，由各教學單位提

經院級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

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型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準則，依教育部規定。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不得再行提出作為碩士學位考試之論文、作品、

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但經由本校學術合

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學位考試含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 

第六條 本校各碩士班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由該教

學單位就校內外學者專家中對該研究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

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向校長推薦，由校長遴聘組成之。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上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教學單位

訂定之。 

碩士班研究生之配偶、前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第七條 本校各博士班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完成博士學位必修課程與學分數。 

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及各教學單位規定之博士學位候選

人所須通過之其他考核規定。 

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論文且合於各教學單位之相關規定者，得申請博

士學位考試(博士班修業逾三學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在博士班修

業逾三學期)，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由本校授予博士學

位。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博士班，其學生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

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前述類科之認定基準，由各教學單位

提經院級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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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代替

博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型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

依教育部規定。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或技術

報告，不得再行提出作為博士學位考試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

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但經由本校學術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

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本校各博士班研究生之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由該教

學單位就校內外學者專家中對該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

研究，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向校長推薦，由校長遴聘組成之，校

內外委員均各須佔三分之一(含)以上。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至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教學單位

訂定之。 

博士班研究生之配偶、前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第九條 本校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論文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得

舉行筆試、實驗考試或以視訊方式進行，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至遲需於考試日前七日提出申請，經核准後

方得舉行。 

二、論文考試舉行前，應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並供考試委員參考；

於論文考試結束後，由指導教授於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簽核確認。 

三、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須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

目。 

四、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碩士學

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

應有委員五人出席，且出席委員中校外委員需有三分之一(含)以

上始得舉行。不符合本款規定者不得舉行考試，已舉行者其成績

以不予採認。 

五、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教學單位主管核定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

授不得兼任召集人。 

六、考試成績，以 B-(百分制七十分)為及格，A+(百分制一百分)為滿

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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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以上出席委員，博士學位考試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評定

不及格者，學位考試成績以不及格論，不予平均。 

七、學位考試委員應檢核學生論文題目與內容是否符合學生所屬教學

單位之專業研究領域，並由學位考試召集人於學位考試成績資料

表簽核確認。 

八、論文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學位

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學位考試成績以零分登錄且不得重考。 

九、各教學單位研究生修業規章中列明之其他規定。 

十、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應依本校著作彙編之學位論文應行注意事項

辦理。 

第十條 論文通過口試者由口試委員明示論文修改方向及要點，做為學生修改

論文之依據。 

學生論文應提交論文審查，論文審查至少須經三分之二考試委員同意

始為通過。論文審查不另評分，論文審查通過者，由出席論文考試之

委員簽署「學位論文審定同意書」。完成論文審定者，論文考試成績即

為學位考試成績。 

修改後之論文定稿應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並經指導教授確認。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通過後，學生應於考試當學期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

至註冊組，第一學期需於 1 月 31 日前繳交；第二學期需於 7 月 31 日

前繳交。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表、學位論文紙本、學

位論文原創性比對聲明書，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並完

成畢業離校程序後，註冊組始得發給學位證書。 

學位論文紙本之繳交期限為舉行學位考試日的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前

最後一個工作日，逾期未交論文紙本且未達修業年限者，次學期仍應

註冊。 

修業年限屆滿者，未於年限屆滿當學期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或未

於次學期上課開始日前最後一個工作日前繳交紙本論文，應予退學。 

第十二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各

教學單位應於次學期第一個工作日將未舉行考試之名單提交註冊組。 

第十三條 凡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

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論文、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

告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如不符合前項情形者，得依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申請轉

回原教學單位繼續修讀碩士學位或申請轉入相關教學單位修讀碩士

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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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通過學位考試或未能完

成應修課程者，應令退學。 

第十五條 博士、碩士學位論文(含摘要)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原則，並須符合本

校學位論文格式規範。學位考試通過後應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

網建檔(依照本校圖書館學位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建檔規範辦理)，

並繳交論文二冊(一冊本校圖書館陳列，一冊由國家圖書館收藏)，各

教學單位之收藏冊數自訂之。 

學位論文之保存或提供依學位授予法第十六條辦理。但涉及機密、專

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者，則依本校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相關規定處理。 

第十六條 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及博士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將予撤銷，並

公告註銷已頒給之學位證書。 

一、 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 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

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依前項規定撤銷學位後，將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及

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機關。 

第十七條 本規章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有關教育

法令辦理之。 

第十八條 本規章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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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學獎遴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候選人資格條件： 

凡在本校任教二年以上，遴

選之前四學期期間至少二

學期有實際授課，在教學表

現卓著之專任、約聘教師及

專案教師，年資計至遴選當

年度1月31日止。 

第二條 候選人資格條件： 

凡在本校任教二年以上，遴

選之前四學期期間至少二

學期有實際授課，在教學表

現卓著之專任、約聘教師及

專案教師。前項年資計至遴

選當年度1月31日止。 

一、 將原第一項第

二款文字併入

第一項第一款

條文。 

二、 刪除原第二款

所訂「前項」之

文字。 

第三條  教學獎每年遴選一

次，於每學年下學期辦理，

獎項及獎勵名額列示如

下： 

一、優良教學獎： 

(一)總名額以不超過遴選

當年度1月31日前本

校專任教師人數5%

為原則。 

(二 )教學發展諮詢委員

會遴選至多3名。 

二、傑出教學獎：總名額以

6名為原則。 

第三條  教學獎每年遴選一

次，於每學年下學期辦理，

獎項及獎勵名額列示如

下： 

一、優良教學獎：總名額以

不超過遴選當年度1月

31日前本校專任教師

人數5%為原則。 

二、傑出教學獎：總名額以

6名為原則。 

因應新增第四條第

二款「自我推薦」及

第三款「學院提名」

類別，故明訂教學發

展諮詢委員會遴選

名額上限。 

第四條 遴選程序： 

一、優良教學獎： 

(一)學院推薦：本校各系、

所、學位學程及其他

單位（包含通識教育

中心、體育教育中

心、健康心理中心、

圖書館、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軍訓室、服

務學習中心、教學發

展中心等）就教學表

現卓越之教師向所

屬院級單位推薦人

選，各院級單位依自

第四條  教學獎各獎項遴選

方式列示如下：  

一、優良教學獎：本校各系、

所、學位學程及其他單

位（包含通識教育中

心、體育教育中心、健

康心理中心、圖書館、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軍

訓室、服務學習中心、

教學發展中心等）就教

學表現卓越之教師向

所屬院級單位推薦人

選，各院級單位依自訂

之遴選辦法辦理遴選；

一、修改標題名稱。 

二、將原條文優良教

學獎及傑出教學獎

遴選方式分別條列

敘明。 

三、新增優良教學獎

「學院推薦」、「自我

推薦」及「學院提名」

類別。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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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訂之遴選辦法辦理

遴選，經各院級單位

教師評審委員會或

遴選小組審查通過

為優良教學獎人選。 

(二)自我提名：三年內曾

獲頒師鐸獎、星雲

獎、全國性教學獎

項、教育部優良教學

獎之獎項者得自我

提名，經本校教學發

展諮詢委員會依自

訂之遴選辦法審查

通過為優良教學獎

人選。 

(三)學院提名：由院內專

任教師不足10人之

學院提名1名，經本

校教學發展諮詢委

員會依自訂之遴選

辦法審查通過為優

良教學獎人選。 

二、傑出教學獎： 

當年度獲優良教學獎之

教師得檢附推薦表及相

關資料，向傑出教學獎遴

選委員會提出申請，由委

員會進行傑出教學獎之

遴選。 

經各院級單位教師評

審委員會或遴選小組

審查通過後，檢附推薦

表及相關資料向傑出

教學獎遴選委員會推

薦傑出教學獎候選名

單。 

二、 傑出教學獎：由教務長、

副教務長、教學發展中

心主任、各學院及博雅

書苑推選教師代表（以

曾獲教學獎之教師優

先）各一名、大學部學

生代表及研究所學生

代表各二名，並由教務

長邀請校外專家委員

二名，組成傑出教學獎

遴選委員會辦理評選，

教學獎候選人不得擔

任遴選委員。 

 

第五條  傑出教學獎遴選委

員會組成： 

由教務長、副教務長、教學

發展中心主任、各學院及博

雅書苑推選教師代表（以曾

獲教學獎之教師優先）各一

 為原條文第四條第

二款說明傑出教學

獎遴選委員會組成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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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名、大學部學生代表及研究

所學生代表各二名，並由教

務長邀請校外專家委員二

名，組成傑出教學獎遴選委

員會辦理評選，教學獎候選

人不得擔任遴選委員。 

第六條  獲獎者由校長頒發

獎狀及獎金，並公開表揚，

獲獎獎金支給額度列示如

下： 

一、傑出教學獎獲獎者每人

24點。 

二、優良教學獎獲獎者每人

8點。 

點數折合率依當年度經費

狀況另訂之。 

獲傑出教學獎者，不重複頒

給優良教學獎之獎項及獎

金。 

第五條  獲獎者由校長頒發

獎狀及獎金，並公開表揚，

獲獎獎金支給額度列示如

下： 

一、傑出教學獎獲獎者每人

24點。 

二、優良教學獎獲獎者每人

8點。 

點數折合率依當年度經費

狀況另訂之。 

獲傑出教學獎者，不重複頒

給優良教學獎之獎項及獎

金。 

條次變更 

第七條  傑出教學獎獲獎教

師於獲獎後的次二學年內

不可再列為教學獎項候選

人；優良教學獎獲獎教師

於獲獎後的次一學年內不

可再列為教學獎項候選

人。 

第六條  傑出教學獎獲獎教

師於獲獎後的次二學年內

不可再列為該獎項候選

人；優良教學獎獲獎教師

於獲獎後的次一學年內不

可再列為該獎項候選人。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文字。 

第八條  榮獲三次傑出教學

獎之教師，由學校頒發榮

譽教學獎狀及獎牌，並加

頒獎金50%，將其優良事蹟

列入校史館或發展館，惟

此後不再列為傑出或優良

教學獎之獎勵對象。 

第七條  榮獲三次傑出教學

獎之教師，由學校頒發榮

譽教學獎狀及獎牌，並加

頒獎金50%，將其優良事蹟

列入校史館或發展館，惟

此後不再列為傑出或優良

教學獎之獎勵對象。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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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

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

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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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學獎遴選辦法 
110年9月1日110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3月4日110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9月29日111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2年5月30日111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表揚及獎勵教

學績優教師之努力及貢獻，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候選人資格條件： 

凡在本校任教二年以上，遴選之前四學期期間至少二學期有實際授

課，在教學表現卓著之專任、約聘教師及專案教師，年資計至遴選當

年度1月31日止。 

第三條 教學獎每年遴選一次，於每學年下學期辦理，獎項及獎勵名額列示如

下： 

一、優良教學獎： 

(一)總名額以不超過遴選當年度1月31日前本校專任教師人數5%為

原則。 

(二)教學發展諮詢委員會遴選至多3名。 

二、傑出教學獎：總名額以6名為原則。 

第四條 遴選程序： 

一、優良教學獎： 

(一)學院推薦：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及其他單位（包含通識教

育中心、體育教育中心、健康心理中心、圖書館、資訊技術服

務中心、軍訓室、服務學習中心、教學發展中心等）就教學表

現卓越之教師向所屬院級單位推薦人選，各院級單位依自訂之

遴選辦法辦理遴選，經各院級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或遴選小組

審查通過為優良教學獎人選。 

(二)自我提名：三年內曾獲頒師鐸獎、星雲獎、全國性教學獎項、

教育部優良教學獎之獎項者得自我提名，經本校教學發展諮詢

委員會依自訂之遴選辦法審查通過為優良教學獎人選。 

(三)學院提名：由院內專任教師不足10人之學院提名1名，經本校

教學發展諮詢委員會依自訂之遴選辦法審查通過為優良教學獎

人選。 

二、傑出教學獎： 

當年度獲優良教學獎之教師得檢附推薦表及相關資料，向傑出教

學獎遴選委員會提出申請，由委員會進行傑出教學獎之遴選。 

第五條 傑出教學獎遴選委員會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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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務長、副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各學院及博雅書苑推選教

師代表（以曾獲教學獎之教師優先）各一名、大學部學生代表及研究

所學生代表各二名，並由教務長邀請校外專家委員二名，組成傑出教

學獎遴選委員會辦理評選，教學獎候選人不得擔任遴選委員。 

第六條 獲獎者由校長頒發獎狀及獎金，並公開表揚，獲獎獎金支給額度列示

如下： 

一、傑出教學獎獲獎者每人24點。 

二、優良教學獎獲獎者每人8點。 

點數折合率依當年度經費狀況另訂之。 

獲傑出教學獎者，不重複頒給優良教學獎之獎項及獎金。 

第七條 傑出教學獎獲獎教師於獲獎後的次二學年內不可再列為教學獎項候選

人；優良教學獎獲獎教師於獲獎後的次一學年內不可再列為教學獎項

候選人。 

第八條 榮獲三次傑出教學獎之教師，由學校頒發榮譽教學獎狀及獎牌，並加

頒獎金50%，將其優良事蹟列入校史館或發展館，惟此後不再列為傑出

或優良教學獎之獎勵對象。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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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則第二條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處理學生之學籍及其

有關事宜，除相關法令另

有規定外，悉依本學則之

規定辦理。其有關細則、實

施辦法等，得另行訂定之。 

學士後專班實施要點另訂

之。 

第二條 

本校處理學生之學籍及其

有關事宜，除相關法令另

有規定外，悉依本學則之

規定辦理。其有關細則、實

施辦法等，得另行訂定之。 

因STEM領域學士後專

班之學生其修業年

限、應修最低畢業學

分總數等條件和本校

現有日間學制學士班

不同，爰其實施要點

另訂之。 

 

  

附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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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則第二條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二條   本校處理學生之學籍及其有關事宜，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

學則之規定辦理。其有關細則、實施辦法等，得另行訂定之。 

學士後專班實施要點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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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STEM領域學士後專班實施要點 

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本要點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

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教育部

「大學校院辦理STEM領域學士後

專班之相關注意事項」及本校學則

訂定之。 

本要點法源依據。 

二、報考資格依本校STEM領域學士後

專班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辦理。 

明訂報考資格。 

三、本專班修業年限為一至二年，並得

視情況予以延長，延長修業至多以

二年為限。 

錄取學生應於當學年度註冊入學，

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明訂本專班修業年限及無法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 

四、學生休學得以學期或學年為單位申

請，至多以二學年為限。復學時，

如原專班已停止招生，則由原開班

單位輔導至學生修業期限期滿。 

明訂休學及復學規定。 

五、開班模式以專班方式辦理。開班單

位需與產業界共同合作規劃課程，

進行產學訓協同教學，產業可提供

業師、獎助學金、實習津貼及學生

職涯發展等相關資源，並得於日間

或夜間授課。開班單位可與校內其

他學系合作開設跨領域課程。 

明訂開班及課程規劃。 

六、本專班畢業學分至少應修滿專業課

程48學分，學生入學得依本校學生

抵免學分辦法申請學分抵免，惟至

少須修業一年，專業課程至少需修

習12學分。 

明訂畢業學分及抵免規定。 

七、本專班學雜費收取依本校學雜費收

費標準表辦理。休、退學及畢業離

校之退費依本校學生離校退費作

業要點辦理。 

明訂學雜費及退費標準。 

 

附件5 



34 

規定 說明 

八、本專班學生於修業期間內不得申請

轉系或雙主修其他學系、學位學

程。 

明訂本專班學生不得轉系、申請雙主

修。 

九、本專班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之

科目及學分且成績及格者，由本校

授予學士學位，發給學位證書，證

書上並加註「學士後專班」等字樣。 

明訂授予學位及證書加註字樣。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

相關規定辦理。 

明訂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

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訂定與修正程序。 

 

  



35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STEM領域學士後專班實施要點 

112年5月30日111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本要點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教育部

「大學校院辦理STEM領域學士後專班之相關注意事項」及本校學則訂

定之。 

二、 報考資格依本校STEM領域學士後專班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辦理。 

三、 本專班修業年限為一至二年，並得視情況予以延長，延長修業至多以

二年為限。錄取學生應於當學年度註冊入學，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四、 學生休學得以學期或學年為單位申請，至多以二學年為限。復學時，

如原專班已停止招生，則由原開班單位輔導至學生修業期限期滿。 

五、 開班模式以專班方式辦理。開班單位需與產業界共同合作規劃課程，

進行產學訓協同教學，產業可提供業師、獎助學金、實習津貼及學生

職涯發展等相關資源，並得於日間或夜間授課。開班單位可與校內其

他學系合作開設跨領域課程。 

六、 本專班畢業學分至少應修滿專業課程48學分，學生入學得依本校學生

抵免學分辦法申請學分抵免，惟至少須修業一年，專業課程至少需修

習12學分。 

七、 本專班學雜費收取依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表辦理。休、退學及畢業離

校之退費依本校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辦理。 

八、 本專班學生於修業期間內不得申請轉系或雙主修其他學系、學位學程。 

九、 本專班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之科目及學分且成績及格者，由本校

授予學士學位，發給學位證書，證書上並加註「學士後專班」等字樣。 

十、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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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1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12年05月16日(星期二)下午1:30  

地點：(陽明校區)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交大校區)圖書資訊中心八樓第一會議

室 

視訊網址：https://meet.google.com/emt-ffwr-azs 

主席：陳永昇教務長 

出席：楊令瑀副教務長、楊雅如副教務長、醫學院陳震寰院長(凌憬峯副院長代)、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蔡美文副教授、生命科學院陳俊銘所長、護理學院穆

佩芬副院長、牙醫學院洪善鈴代理院長、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顧彩璇助理教

授、藥物科學院胡德民主任、基礎科學教學小組總召集人嚴錦城所長、跨

專業長期照顧與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吳肖琪主任(周采妮副管理師代)、學

生代表蔡廷羿同學(張翔鈞代)、學生代表黃可榕同學(請假) 

      張靜芬副教務長、黃育綸副教務長、電機學院陳宏明教授、資訊學院陳穎

平教授(請假)、工學院石棟鑫教授、理學院郭俊宏教授、生物科技學院羅

惟正教授(尤禎祥教授代)、管理學院黃宜侯教授、人文社會學院王文基教

授、客家文化學院黃靜蓉教授(黃淑鈴教授代)、光電學院藍宇彬教授、科

技法律學院陳在方教授、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吳添立教授、智慧科學暨綠

能學院陳建志教授、產學創新研究學院賴伯承教授(黃昱智教授代)、博雅

書苑陳一平教授(請假)、跨院學程嚴錦城教授、基礎科學教學小組總召集

人陳冠宇教授、學生代表林承寬同學、學生代表賴林鴻同學(陳筠喬代) 

列席：黃姿霓小姐、黃令瑜小姐、程芷萱小姐、許倍銜主任、許維蓉小姐、曾淑

婷組長、蔡沛樺專員、陳士鈞專員、范瑞鑫專員、王舒誼組長、羅羚尹專

員、張依涵組長、郭乃嘉小姐、莊伊琪組長、黃雅坪專員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微學程設置試辦辦法」新訂案，請討論。（教

學發展中心） 

  說  明： 

一、教學發展中心因應知識典範不斷創新及社會對跨域人才趨勢，為

鼓勵學生多元探索，協助提升學生跨域探索力為目標，並同時回

應本校新一期深耕計畫 2.0 的學習彈性與課程教學創新，擬提出

旨揭試辦辦法草案鼓勵各教學單位積極推動微學程。 

二、微學程規劃構想係參考本校推動跨域學程、創創工坊實作課程、

及教育部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計畫之經驗，以每學程 8至 12學

分為原則進行規劃，至少規劃 1門必修總課程。 

三、每個微學程以目前跨域學程之課程設計為基礎，提出聚焦探索專

業議題的修課途徑，如「混合實境與人機互動微學程」。 

四、本案經 111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主管會議通過，擬於校課程委員會

附件6-1 

https://meet.google.com/emt-ffwr-a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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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啟動一系列的系所說明、學生宣傳及校內推廣等業務，

預計於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開始試辦。 

五、檢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微學程設置試辦辦法（草案）」草案逐

條說明及草案全文如附件 P.1-P.2。 

  決  議：1.第六條條文修正如下：「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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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微學程設置試辦辦法 

逐條說明 

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鼓勵學生多元探索，協助學生提升學

生跨域探索力為目標，特訂定「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微學程設置試辦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設立之目的。 

第二條 微學程設置原則 

一、 現有主責跨域學程之教學單位方得申

請開辦微學程，其他未主責跨域學程

之單位如有特殊需求設置微學程，得

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二、 每一微學程應規劃 8 至 12 學分之前

瞻性系列課程 

三、 教學單位應依本試辦辦法檢附之規畫

書提出申請，規畫書包含微學程名稱、

理念、學生核心能力、學習目標、課程

安排等項目，並且檢附每門課之課程

綱要。 

四、 微學程之規畫書應送系級以及院級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教學發展中

心審查並彙整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五、 微學程課程模組規劃架構 

(一）應符合教學單位主責跨域學程之

規劃精神。 

(二）為利學生聚焦各專業議題的探索，

總規劃之課程數（即課程必修科

目表）至多 36 學分。 

(三）至少規劃 1 門必修總整課程。 

六、 微學程每學期至少提供 3 門課程，並

配合教務處作業時程，提供次學期課

程異動之相關規劃，以利學生修習。 

微學程之申請說明、設置學

分規定。 

第三條 微學程召集人的權利與義務 

一、 各單位應設召集人一名，負責統籌微

學程之策畫、優化精進、宣傳推廣、教

師社群經營等整體事務，並鼓勵跨領

域教學實踐研究。 

微學程召集人之權利義務。 

附件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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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  明 

二、 召集人必須協調微學程課程應於 2 年

內開授完成。 

三、 召集人聘期自每年 8 月起為期 2 年，

期滿得續聘。 

第四條 學生修課規定 

一、 學生所選讀之微學程中，至少應有 4

學分課程不屬於學生本系所、雙主修

及輔系及跨域學程之課程。 

二、 修讀微學程學生於獲核准前已修習及

格之科目學分，得經規劃微學程之教

學單位審查同意後，予以追加採認。 

三、 學生修滿微學程規定科目及學分成績

及格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微學程科

目審查表，向註冊組申請核發微學程

證明書。 

四、 不得因修讀微學程而申請延長修業年

限。 

學生修習微學程課程之規

定、申請證書方式，及不得

申請延修年限。 

第五條 本試辦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

則及相關法規辦理。 

本校未盡事宜，得以其他辦

法補充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定程序說明。 

  



40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微學程設置試辦辦法 

112年5月16日111學年度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年5月30日111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學生多元探索，協助學生提升學生跨域探索力為目標，特訂定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微學程設置試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微學程設置原則 

一、 現有主責跨域學程之教學單位方得申請開辦微學程，其他未主責

跨域學程之單位如有特殊需求設置微學程，得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二、 每一微學程應規劃 8 至 12 學分學生應修學分數之前瞻性系列課

程。 

三、 教學單位應依本試辦辦法檢附之規畫書提出申請，規畫書包含微

學程名稱、理念、學生核心能力、學習目標、課程安排等項目，並

且檢附每門課之課程綱要。 

四、 微學程之規畫書應送系級以及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教

學發展中心審查並彙整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五、 微學程課程模組規劃架構 

（一）應符合教學單位主責跨域學程之規劃精神。 

（二）為利學生聚焦各專業議題的探索，總規劃之課程數（即課程

必修科目表）至多 36 學分。 

（三）至少規劃 1 門必修總整課程。 

六、 微學程每學期至少提供 3 門課程，並配合教務處作業時程，提供

次學期課程異動之相關規劃，以利學生修習。 

第三條 微學程召集人的權利與義務 

一、 各單位應設召集人一名，負責統籌微學程之策畫、優化精進、宣傳

推廣、教師社群經營等整體事務，並鼓勵跨領域教學實踐研究。 

二、 召集人必須協調微學程課程應於 2 年內開授完成。 

三、 召集人聘期自每年 8 月起為期 2 年，期滿得續聘。 

第四條 學生修課規定 

一、 學生所選讀之微學程中，至少應有 4 學分課程不屬於學生本系所、

雙主修及輔系及跨域學程之課程。 

二、 修讀微學程學生於獲核准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得經規劃微

學程之教學單位審查同意後，予以追加採認。 

三、 學生修滿微學程規定科目及學分成績及格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

微學程科目審查表，向註冊組申請核發微學程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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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得因修讀微學程而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第五條 本試辦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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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抵免由下列各單位審核

後，送教務處檢核及登錄： 

一、核心科目、語言與溝通

科目、體育科目、服務

學習科目、基礎科學科

目等由相關主責開課

單位審核。 

二、其他科目與就讀學系

(所、學位學程)規定之

專業科目，由該學系

(所、學位學程)審核。 

第七條 

抵免由下列各單位審核

後，送教務處檢核及登錄： 

一、通識科目、語言科目、

體育科目、服務學習科

目、基礎科學科目等由

相關主責開課單位審

核。 

二、其他科目與就讀學系

(所、學位學程)規定之

專業科目，由該學系

(所、學位學程)審核。 

配合本校共同課程通

則修正科目名稱。 

  

附件7 



4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110 年 5 月 26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 年 6 月 17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76720 號函備查 

112 年 3 月 7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1 條 

112 年 5 月 30 日 111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 

 

第一條 為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抵修(給予學分)：經審核准予抵修之科目，可免修所申請之學科

且該學科學分數計入畢業學分數。 

二、免修(不給予學分)：經審核准予免修之科目，可免修所申請之學

科，惟學生須改修其他學科，以符合規定之畢業課程學分數。 

第三條 本校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檢附成績單或學分證明等相關文件，

得提出申請： 

一、曾在本校、其他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教育部

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修習科目及格者。 

二、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三、在本校期間修習其他課程持有學分證明者。 

四、碩士班研究生於修讀學士學位期間先修研究所課程，且此課程不

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規定，而持有證明者。惟列入大學部畢業

學分數內計算者，嗣後考取研究所碩士班，如該等科目為校訂必

修，在不變更碩士班畢業學分數原則下，得據以申請免修。 

五、博士班研究生於修讀碩士學位期間先修博士班課程，且此課程不

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數規定者。 

六、轉系、所、學位學程生(僅得申請免修)。 

七、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學制學位之境外大學學生，於原校修習

及格之科目及學分。 

八、與本校簽訂教育合作計畫並經教育部核准得予學分互相認抵者。 

前項第一至第三款學生於申請學分抵免時，其欲申請抵免之課程與學

分不得有重複列計於取得其他學位之情形，否則不予受理。 

第四條 抵免申請期限如下： 

一、新生、轉學生、轉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應於入學、轉學、轉系

(所、學位學程)當學期行事曆規定期限前辦理。因故逾期再申請

者，須經系所相關會議同意。 

二、其他在學學生則於取得成績或學分證明後辦理抵免。 

第五條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之抵修學分數上限與轉(編)入年級規定如下:  

一、學生得依其抵修學分申請提高編級，惟至少須修業一學年且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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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修滿至少 30 學分，始可畢業。 

二、每抵修十六學分得提高編級一學期，提高編級兩學期即為提高編

級一學年。 

三、二專及五專畢業生最高得提高編級二學年；大學部退學學生最高

得編入退學之年級，但上限為編入四年級。 

四、轉學生以依錄取年級入學為原則，除依規定提高編級之外，若抵

免學分過少者，亦得由學生向學系提出申請，經學系審查降低編

級一學年。 

五、轉系生不得申請提高編級。 

六、提高或降低編級限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後第一週結束前向學系提出

申請。 

第六條 審核抵免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 

(一)以多抵少者：抵修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由系所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若無科目

相同、內涵或性質相近之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 

二、五專一至三年級視同高中職階段，其修習之科目不得辦理抵免。 

三、申請抵免研究所課程之科目成績及格標準為 B-(或百分制 70 分)。

各系(所、學位學程)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四、研究生核准抵修之學分數，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於修業規

章。 

第七條 抵免由下列各單位審核後，送教務處檢核及登錄： 

一、核心科目、語言與溝通科目、體育科目、服務學習科目、基礎科

學科目等由相關主責開課單位審核。 

二、其他科目與就讀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專業科目，由該學系

(所、學位學程)審核。 

各單位可辦理甄試或參考轉學考試成績來審核學生之抵免申請。 

第八條 學生抵免學分數由各系所班裁定，但以修習推廣教育學分班取得之學

分進行抵免後，其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

分數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各系所班另有較嚴謹規定者從其之。 

學生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進行抵免，其抵免之學分數

已超過該學制班別規定之畢業總學分三分之一者，學校應造冊報教育

部備查。 

第九條 學生以其於境外大專校院修讀取得之科目學分申請抵免，其學分依下

列方式轉換： 

一、採歐洲學分互認系統（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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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ECTS，英國大學除外）、瑞典學分或俄羅斯學分，國外學

分以二分之一計算，取整數（四捨五入）。 

二、採英國學分累計及轉換制度（Credit Accumulation Transfer Scheme, 

CATS），CATS 的學分以四分之一計算，取整數（四捨五入）。 

三、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韓國及陸、港、澳地區之學分可

等同換算。 

四、其餘非上述國家，半年學期(Semester)制學校承認其學分(Credit)；

季學期(Quarter)制學校之學分時數(Credit Hour)以授課 18 小時為

1 學分為原則轉換。 

第十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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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各教學單位每學年逕修讀

博士學位名額，以該教學

單位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

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

十為限，並得於學院內流

用。但各教學單位之核定

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

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教學單位之核定博士

班招生名額為一人。 

二、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

培育計畫或專案。 

核准跨校逕修讀博士學位

之名額，以教育部核定博

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五為

上限。 

以中央研究院與本校合作

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以下

簡稱TIGP)管道入學之碩

士班學生，辦理逕修讀

TIGP博士班學程時，其名

額不受本作業規定限制。 

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應包

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

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二條 

各教學單位每學年逕修讀

博士學位名額，以該教學

單位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

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

十為限，並得於學院內流

用。但各教學單位之核定

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

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 

核准跨校逕修讀博士學位

之名額，以教育部核定博

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五為

上限。 

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應包

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

學校招生總量內。 

配合教育部母法，為

保障各博士班於不同

就學管道上之衡平

性，並考量特殊專案

之高階人才培育需

求，放寬逕修讀博士

學位名額限制，並明

訂 TIGP 管道入學之

碩士班學生，辦理逕

修讀 TIGP 博士班學

程時，其名額不受本

作業規定限制。 

第四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

生，第一梯次應於七月十

五日前；第二梯次應於一

月十日前，向擬就讀之教

學單位繳交規定之文件。

各教學單位於接受申請

第四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

生，第一梯次應於七月三

十一日前；第二梯次應於

一月二十日前，向擬就讀

之教學單位繳交規定之文

件。各教學單位於接受申

因本校學雜費產單時

間提早，配合調整逕

博申請截止時間。 

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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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後，應依據前條所訂標準

審查，其方式由各教學單

位訂定。 

請後，應依據前條所訂標

準審查，其方式由各教學

單位訂定。 

第五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

生，第一梯次應於八月十

五日前；第二梯次應於一

月三十一日前，經擬就讀

之各教學單位審查確認符

合規定，並提經相關會議

通過者，送各學院相關會

議複審完畢，由受理申請

之教學單位檢具相關會議

紀錄，申請學生名冊暨相

關之文件簽陳教務長核定

後，申請之學生始得逕修

讀博士學位。 

第五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

生，第一梯次應於八月三

十一日前；第二梯次應於

二月十日前，經擬就讀之

各教學單位審查確認符合

規定，並提經相關會議通

過者，送各學院相關會議

複審完畢，由受理申請之

教學單位檢具相關會議紀

錄，申請學生名冊暨相關

之文件簽陳校長核定後，

申請之學生始得逕修讀博

士學位。 

因本校學雜費產單時
間提早，配合調整逕
博審查截止時間。 

依據本校分層負責明
細表，逕博之申請授
權由教務長核定。 

第七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每

學期結束前檢具申請表，

申請轉回碩士班就讀，經

修讀博士班之同意，原就

讀碩士班所屬教學單位相

關會議審查通過，並經教

務長核定後，轉回原教學

單位繼續修讀碩士學位或

申請轉入相關教學單位修

讀碩士學位： 

一、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

位。 

二、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

格考核。 

三、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

且未符合本條第二項

規定。 

前項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

究生修業期滿，修得就讀

第七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每

學期結束前檢具申請表，

申請轉回碩士班就讀，經

修讀博士班之同意，原就

讀碩士班所屬教學單位相

關會議審查通過，並經校

長核定後，轉回原教學單

位繼續修讀碩士學位或申

請轉入相關教學單位修讀

碩士學位： 

一、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

位。 

二、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

格考核。 

三、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

且未符合本條第二項

規定。 

前項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

究生修業期滿，修得就讀

依據本校分層負責明

細表，逕博之轉回授

權由教務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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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教學單位博士班規定之學

分數及該教學單位規定之

各項考核規定，但未通過

博士學位考試，其所提論

文若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決定為合於碩士學位標

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教學單位博士班規定之學

分數及該教學單位規定之

各項考核規定，但未通過

博士學位考試，其所提論

文若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決定為合於碩士學位標

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條 

同時獲准本校或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二個以上逕行修

讀博士學位資格者，應擇

一就讀或辦理雙重學 

籍。 

 新增同時獲准本校或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二

個(含)以上逕行修讀

博士學位資格者之學

籍規範。 

第十一條  

本作業規定經教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作業規定經教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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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3月3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2年5月30日111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作業規定依大學法及教育部發布之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訂定

之。 

第二條 各教學單位每學年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以該教學單位當學年度教育

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並得於學院內流用。但各教

學單位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教學單位之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為一人。 

二、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培育計畫或專案。 

核准跨校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以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

之五為上限。 

以中央研究院與本校合作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以下簡稱TIGP)管道入

學之碩士班學生，辦理逕修讀TIGP博士班學程時，其名額不受本作業

規定限制。 

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三條  學生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並經原就讀或相關教學單位助理教授以上二

人推薦，得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  

一、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

力。  

二、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  

前項所稱成績優異或具研究潛力之審查標準及繳交資料，應由各教學

單位相關會議訂定。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他校學生申請跨校逕修讀博士學位，除應符合前二

項規定外，並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及

本作業規定辦理。 

第四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第一梯次應於七月十五日前；第二梯次

應於一月十日前，向擬就讀之教學單位繳交規定之文件。各教學單位

於接受申請後，應依據前條所訂標準審查，其方式由各教學單位訂

定。 

第五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第一梯次應於八月十五日前；第二梯次

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經擬就讀之各教學單位審查確認符合規定，並

提經相關會議通過者，送各學院相關會議複審完畢，由受理申請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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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單位檢具相關會議紀錄，申請學生名冊暨相關之文件簽陳教務長核

定後，申請之學生始得逕修讀博士學位。 

第六條 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為本校博士班一年級錄取生。入學後之修業

規定，悉依各教學單位規章辦理。 

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學籍。 

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碩士生，非經申請撤銷逕修資格，不得再參加碩

士班學位考試。 

核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在就讀前需取得學士學位。

在就讀前未取得學士學位者，取消其逕修讀博士學位資格。 

第七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每學期結束前檢具申

請表，申請轉回碩士班就讀，經修讀博士班之同意，原就讀碩士班所

屬教學單位相關會議審查通過，並經教務長核定後，轉回原教學單位

繼續修讀碩士學位或申請轉入相關教學單位修讀碩士學位： 

一、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 

二、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 

三、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且未符合本條第二項規定。 

前項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修業期滿，修得就讀教學單位博士班規定

之學分數及該教學單位規定之各項考核規定，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

其所提論文若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為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

予碩士學位。 

第八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經核准轉入碩士班就讀者，其身份改變事實，

應由教務處知會生活輔導組。 

轉回或轉入碩士班後，不得再行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九條  學生經原教學單位或相關教學單位會議審查通過，並依規定修讀完成

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

授予碩士學位，其修讀博士學位修業期間及休學紀錄均不併入修讀碩

士學位最高修業年限核計。 

第十條 同時獲准本校或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二個以上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資格

者，應擇一就讀或辦理雙重學籍。 

第十一條 本作業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